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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Diego区域中心                   

购买服务标准 

社交娱乐活动、露营服务、                         
非医疗治疗和教育服务 

 
社交/娱乐活动及相关旅行费用 

San Diego区域中心 ( San Diego Regional Center，简称“  SDRC”) 认识到，无论人们的残疾程度

如何，所有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享受并受益于参与社交和娱乐机会。对于许多客户来说，个人的社

交/娱乐需求和兴趣可以通过家庭活动或住宅服务项目中的自然环境来实现。此外，客户经常参与

社交/娱乐活动，作为其教育或日间计划服务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成年客户、住在家中的儿童的

家长或寄宿环境中的儿童和成人的主要照料者有责任追求和/或提供持续的社交和娱乐活动机会。

区域中心可协助找出当地社区可用的活动和提供者。 

社交/娱乐服务旨在增强社交互动机会和技能，使客户能够参与家庭和社区内的团体和个人活动。

此类服务鼓励客户主动与他人沟通、教授适当的社交技能、发展友谊并增强自然支持。社交/娱乐

服务被认为是有时间限制的，并定期重新评估，旨在帮助客户获得个人方案计划 (IPP) 或个人家

庭服务计划 (IFSP) 中确定的社交、行为和/或娱乐技能。对社交娱乐、露营和非医疗治疗需求的

审查和确定必须植根于个人方案计划 (IPP) 流程。向客户及其家人提供的服务应有效实现 IPP 

中所述的目标，反映客户的偏好和选择，并体现公共资源利用的成本效益。为社交/娱乐机会提供

渠道和服务的资源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朋友、学校、住宅环境、日间服务、独立生活和支持

生活计划、市政公园和娱乐计划以及其他一般社区活动和服务。 

SDRC 可以根据SDRC 购买服务 (POS) 标准中概述的基本服务标准提供、安排或购买社交和娱乐

服务，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1. 客户可利用的类似或上述的社交或娱乐资源有限或根本没有； 

2. 客户的 IPP 或 IFSP 中确定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规划团队已根据需求制定了具体目

标/结果； 

3. 所确定的服务符合家庭和社区服务 (HCBS) 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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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服务不被视为另一项受资助服务的重复服务。 

 

与参加社交/娱乐活动相关的交通费用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评估。 

SDRC 可能会考虑为必要的支持提供资金，以促进有意义地参与社交/娱乐活动。 

露营及相关旅行费用 

SDRC 可以根据SDRC 购买服务 (POS) 标准中概述的基本服务标准提供、安排或购买露营和相关

旅行费用，但必须且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1. 客户的 IPP 或 IFSP 中确定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规划团队已根据需求制定了具体目

标/结果； 

2. 客户的参与能力不会损害他/她的健康和安全。 

3. 确定的营地符合 HCBS 法规的要求； 

4. 该服务不被视为另一项受资助服务的重复服务。 

参加营地相关的交通费用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评估。 

SDRC 可能会考虑资助必要的支持，以促进有意义地参与营地活动。 

非医疗治疗（包括但不限于专门的娱乐、艺术、舞蹈和音乐）和相关的旅行费用： 

SDRC 可以根据SDRC 购买服务 (POS) 标准中概述的基本服务标准提供、安排或购买非医疗治

疗，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1. 客户的 IPP 或 IFSP 中确定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规划团队已根据需求制定了具体目

标/结果； 

2. 专业服务符合第 17 章中概述的非药物治疗的监管标准； 

3. 所确定的服务符合家庭和社区服务 (HCBS) 法规的要求； 

4. 该服务不被视为另一项受资助服务的重复服务。 

 

 

请注意，传统的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和行为治疗被视为医学治疗，并受到不同的标准

的约束。 

与接受非医疗治疗相关的交通费用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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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C 可能会考虑为必要的支持提供资金，以促进有意义地参与非医学治疗。 

使用参与者导向服务 (PDS) 进行社交娱乐、露营服务和非医疗治疗。 

社交娱乐、露营和非医疗疗法可以通过财务管理服务 (FMS) 购买，如果这些服务的提供

者： 

1) 不是由区域中心销售的；和， 

2) 提供者的服务主要是提供给没有接受区域中心服务的个人。 

FMS 应用于直接向提供者付款，而不是偿还个人或家庭的服务费用。 

教育服务（针对 3 至 17 岁的儿童） 

一般来说，教育是学校系统对学龄儿童的责任。 

学前服务专为年满 3 岁的儿童设计，包括专门针对不符合公立学校计划资格的发育障碍儿童的

计划。学前教育项目应为儿童提供开始在学校环境中运作所需的技能，包括社交技能、沟通技

能、小组互动、倾听和参与技能以及基本的学前概念。当提供文件表明儿童无法获得公共资助的

发展/教育计划时，区域中心可以购买学前教育。学前班计划的目的不是为家庭提供托儿服务。  

服务协调员可以参加个人教育计划 (IEP) 会议，以协助客户和家庭制定教育计划。当所有其他

通用服务（例如学区监察员、法律援助服务和 SELPA）均已用尽时，倡导服务将被视为例外情

况。服务协调员将协助联系家庭，并授权他们利用社区资源，例如客户权利倡导办公室 (OCRA) 

和州发育障碍委员会 (SCDD)。 

例外情况 

这些标准的例外情况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考虑，并与规划团队一起审查。在审查例外请求时，

SDRC 将考虑个人情况以及寻找和参与通用资源的努力。 

权威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 4688.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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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与慈善法则》第 4519.5(a)(8)条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 4512 条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4646条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4646.4条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4648.5  

《福利与慈善法则》第 4659条 


